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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 南  大  学  文  件  
 

江大〔2023〕14 号 

 

关于黄敏等任职的通知 
  

各学院（单位）、机关各部门， 

各学院（单位）党委、党总支： 

根据处级领导干部实行任期目标责任制度的规定，至 2022 年

底，第七届任期届满。经考核，并经 2023 年 2 月 16 日和 2 月 24

日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，现任命新一届行政管理部门、直属单

位、学院（部）主要负责人，名单如下： 

黄  敏任校长办公室主任； 

陈  琳任市校共建办公室主任兼校长办公室副主任； 

刘  飞任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处长； 

李兆丰任教务处处长、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； 

东为富任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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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  立任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 

王建华任社会科学处处长； 

赵建新任人力资源处处长、人才工作办公室主任； 

胡振宇任融媒体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 

夏飞宇任财务处处长； 

宋碧艳任采购与招标管理办公室主任； 

蔡以兵任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处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 

周云龙任社会合作与校友联络处处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 

沈怡红任审计处处长； 

吴光明任后勤管理处处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 

方  俊任基建处处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 

王  强任信息化建设管理处处长； 

杨  延任宜兴研究生院管理办公室主任兼校长办公室副主

任； 

王  维任保密工作办公室主任（兼）； 

魏  静任监察处处长（兼，试用期一年）； 

李佳敏任校新闻发言人（兼）； 

周伟涛任学生工作处处长； 

吴小俊任研究生院院长； 

卢长征任保卫处处长； 

许  群任离退休工作处处长； 

陈敬华任图书馆馆长、档案馆馆长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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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立明任至善学院院长； 

龚晓斌任国际教育学院院长、北美学院院长； 

王育红任继续教育学院院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 

叶  军任校医院院长（继续试用期）； 

刘元法任食品科学与资源挖掘全国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

（正处级）； 

吴  敬任粮食发酵与食品生物制造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常务副

主任（正处级）； 

徐学明任国家功能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（正处

级）； 

殷宝良任资产管理经营有限公司正处级干部； 

范大明任食品学院院长； 

刘  龙任生物工程学院院长； 

魏  洁任设计学院院长； 

付少海任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； 

刘  仁任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院长； 

栾小丽任物联网工程学院院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 

王震宇任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院长； 

赵军华任机械工程学院院长； 

李  可任君远学院副院长（主持工作）兼机械工程学院副院

长； 

方  伟任人工智能与计算机学院副院长（主持工作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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侯  勇任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 

尹  健任生命科学与健康工程学院院长； 

浦徐进任商学院院长； 

杨国锋任理学院副院长（主持工作，试用期一年）； 

伍红林任人文学院副院长（主持工作，试用期一年）； 

方文开任外国语学院院长； 

王君柏任法学院院长； 

秦永和任体育部主任。 

上一任期处级正职领导干部未被任命人员即自行免去职务。 

  

  

江  南  大  学 

校长：陈  卫 

2023 年 3 月 6 日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教育部人事司、江苏省委组织部、江苏省委教育工委 

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3 月 6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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